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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惹出事端

某日午夜， 刘某就餐离开饭店

后， 饭店老板发现自己停放在门口

的红色电瓶车不翼而飞 ， 随即报

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展开巡查， 随

后在一公里外的马路边发现了刘

某， 丢失的红色电动车就在刘某身

旁。

接受讯问时， 刘某辩解自己并

没有偷车， 只是酒喝多推错了车。

但是刘某仍然因涉嫌盗窃罪而被刑

事拘留， 后被羁押于看守所。

接受家属委托后， 我们介入该

案为刘某提供法律帮助。

我们首先到看守所会见了刘

某， 听取了他对自己行为的辩解。

随后， 我们又到事发现场进行

了实地走访， 发现刘某辩解其是在

醉酒无意识状态下推错车非常具有

可信性。

本案案情虽然并不复杂， 但对

于刘某行为的辩护乃至措辞， 我们

也几经推敲。

我们遵循由客观到主观、 由涉

案证据到佐证材料、 由个人情况到

家庭情况， 对案情进行分析判断，

以发现的事实、 收集的材料为基础

进行论证， 并运用合理推定， 来支

撑刘某的辩解。

先证醉酒状态

如果刘某处于白天清醒的状

态， 把停放在饭店门口的他人电频

车推走， 那么盗窃的嫌疑恐怕难以

洗脱。

但是， 本案中刘某是处于半夜

醉酒的状态， 那么对于这一状态的

举证就十分重要。

经过调查取证我们指出， 刘某

当晚连续两次大量饮酒， 其行为是

在高度醉酒状态下实施的。

根据刘某的说法以及我们的调

查了解， 刘某在案发当晚有两次大

量饮酒。

第一次是在当晚 6 点到 9 点左

右， 当时他和公司同事聚餐， 自己

喝了大约六七两的白酒， 导致无法

独自回去， 所以由同事王某用电瓶

车载其回家。

在回家途中， 刘某又接到朋友

的电话， 邀他一起去吃夜宵， 地点

就在后来报警称丢失电瓶车的饭

店。

刘某辞别同事到这家饭店后，

约他吃夜宵的朋友并没有来， 于是

刘某又独自连续喝了三瓶、 每瓶一

斤的黄酒。

据此我们认为， 刘某称案发时

自己处于高度醉酒状态的辩解是真

实可信的。

是“错”不是“偷”

那么 ， 刘某喝醉酒离开饭店

时 ， 怎么会错拿了饭店门口的车

呢？

首先， 刘某当晚经过前后两次

饮酒， 且先后喝的是白酒和黄酒，

导致他处于醉酒状态。

其次， 刘某经常骑朋友的电瓶

车， 该车与涉案电瓶车虽然颜色上

有些差异， 但两辆车的车型没有明

显差异。

案发地饭店门口没有路灯， 晚

上光线不足。 刘某当时处于醉酒状

态， 隐约记得自己是坐电瓶车来到

饭店的， 离开时基于错误印象而把

停放在店门口的电瓶车推走。 如果

是盗窃电瓶车， 刘某显然应当骑车

尽快离开， 而非推车缓慢步行。

同时我们对刘某的工作情况进

行了调查了解， 认为刘某没有盗窃

的动机。

首先， 刘某没有前科劣迹。 他

在本市某公司任中层领导， 职称为

一级工程师， 每月工资收入税前一

万多元。

其次， 因为经常到涉案饭店吃

饭和聚餐 ， 刘某和饭店老板很熟

悉， 在熟人社交领域， 盗窃价值不

大且不易隐藏的电瓶车， 显然不符

合常情。

再次， 刘某所在公司正处于裁

员阶段， 需要刘某谨言慎行， 以免

遭到裁员。

最后， 刘某早年离异， 女儿在

上海读大学， 就读空乘专业， 并且

已通过航空公司的面试， 其儿子就

读初三， 成绩优秀， 当时正在准备

中考。

因此， 刘某的儿女都处在人生

的重要环节， 并且刘某作为父亲对

他们的前程都有很好的期待。 在这

个节骨眼上， 刘某却去盗窃一辆电

瓶车， 这显然匪夷所思。

盗窃不符情理

最后， 我们再次强调了刘某所

处的情境。

他所在的公司正在裁员， 急需

返回工作岗位以保住工作。

刘某被羁押后， 家属由于担忧

公司以此为由辞退他， 不敢向公司

反馈真实情况， 只能以请假的方式

应对， 现请假已经超过公司规定期

限， 继续羁押刘某， 其将失去奋斗

了近 20 年的工作。

刘某离异， 女儿和儿子由刘某

抚养照顾。 女儿就读空乘专业， 并

且已通过了航空公司的面试， 后续

的工作落实事项需要刘某张罗安

排。 其儿子目前就读初三， 成绩优

秀， 将要参加中考， 需要刘某尽早

回去和儿子见面， 排解儿子的迎考

压力。

因此我们提出， 希望公安机关

可以考虑刘某自身工作和家庭的情

况， 尽早解决本案， 让刘某在法律

的威严下， 也同时感受到公平正义

和司法的温度。

总之我们认为， 刘某不具有盗

窃故意的认知因素与意志因素， 其

推错车的辩解可以信赖， 本案应属

无罪。

给予治安处罚

我们将相关意见和调查的材料

提交到公安机关后， 和家属一样焦

急地等待着公安机关的决定。

很快消息传来， 可喜的是， 我

们的意见基本获得了公安机关的采

纳 ， 该案最终认定不构成刑事犯

罪。 稍有遗憾的是， 公安机关决定

给予刘某治安管理处罚。

刘某家属对此表示了理解和接

受， 本案算是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通过本案我们感到， 在犯罪嫌

疑人不认罪的情况下， 办案人员往

往会用客观事实和证据推定犯罪嫌

疑人具有犯罪故意。 据此， 辩护律师

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

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应当采

用实地调查等方式， 追寻对犯罪嫌疑

人有利的事实， 收集固定有利的证据

材料， 坚守刑法出罪思维， 运用合理

推定， 论证其无罪的可能， 让案件难

以排除合理怀疑， 从而在侦查阶段进

行实质性、 主动型的辩护。

总而言之， 在侦查阶段， 辩护律

师不能被动坐等案件进展， 辩护工作

也应当积极有为。 在侦查阶段提出的

问题， 应达到让办案机关无法回避、

无法补救， 提出的观点应有客观证据

材料进行证明， 形成证据链， 倒逼办

案机关必须对辩护律师的观点给予回

应， 进而采纳辩护律师的观点。

深夜从饭店离开时， 推走了饭店老板停在门口的电瓶车。 老

板报警后， 警方很快在不远处找到了正推车前行的刘某， 这下

“人赃并获”， 刘某被认定涉嫌盗窃罪。

但刘某辩称， 自己当晚喝得酩酊大醉， 误以为这是朋友的车

才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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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推走电瓶车 涉嫌盗窃
辩护结合情理法 认定无罪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 ， 数额较大

的， 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扒窃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

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

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 只

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 充分

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

有证据证明； （二） 据以定案的证

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

除合理怀疑。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 应

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 连同

案卷材料、 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

检察院审查决定； 同时将案件移送

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

师。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 应当

记录在案， 随案移送， 并在起诉意

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第一百六十三条
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不应对犯

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

销案件； 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

应当立即释放， 发给释放证明， 并

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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